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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航空大学
校教字〔2024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南昌航空大学本科学分制

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《南昌航空大学本科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3 年第十一

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南昌航空大学

2024 年 3 月 16 日



- 2 -

南昌航空大学本科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完善学分制教学管理，

规范收费行为，根据《江西省发展改革委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

教育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分制收费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赣发改价管规〔2022〕1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4 年及以后入学的实行学分制教

学的普通本科学生(不含中外合作办学学生)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，是指按学生修读的学分数

计收学费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。学分制收费由专业学费和学分学

费两部分组成。其中专业学费按学年收取，学分学费按照“先选

课后缴费”的原则，根据学年中学生实际选定课程规定的学分计

收。

第四条 实行学分制收费后，学生按学分制培养方案正常完

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原则上不得高于实行学年制的学费总

额。

第二章 收费标准

第五条 学分制学费总额计算公式：学分制学费总额=专业

学费标准×学制+每学分学费标准×总学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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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专业学费是指以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为计算

基础，在学年制学费总额扣除学分学费后，对不同专业每年收取

的学费，专业学费标准在标准学制年度内相对固定。计算公式：

专业学费标准=（专业学年制学费总额－每学分学费标准×总学

分数）÷学制。

第七条 学分学费是指以各类专业应修最低总学分为计算

基础，按每学年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的学费，学分学费=学年修

读课程学分之和×学分收费标准。学分收费标准为每学分 90 元。

第三章 学费结算

第八条 基本学制内学生在规定最低毕业学分外要求加修

其他专业课程或重修课程（含一次补考不及格需重修）的免收专

业学费，按所修课程规定的学分收取学分学费。加修其他专业课

程或重修课程（含一次补考不及格需重修）学分学费按照课程学

分×每学分学费标准。

学校实施学分制改革后收取学生加修其他专业课程或重修

课程（含一次补考不及格需重修）的学费主要用于弥补办学成本、

改善办学条件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分制改革后的管理能力与水平。

第九条 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内，要求修读辅修专业课程的，

按所修课程规定的学分收取学分学费，免收辅修专业专业学费。

第十条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转专业的，学年中第一学期转入

的，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收取；第二学期转入的，第一学

期按转出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收取，第二学期按转入专业的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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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费标准收取。转入前按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已合格修完的课程，

不得再收取学分学费。转入专业按人才培养方案实际补修的课程

收取学分学费。

第十一条 学生每学年选定修读课程后，学生有 2 周的试修

时间，学生在试修期间自行退选课程，免收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；

就学时间在课程课时 50%以内的，收取退选课程 50%的学分学费；

超过（含）50%的，全额收取退选课程的学分学费。在读学生每

学期学费涉及退费情况的，计划财务处在每学期末统一办理退费。

第十二条 学生退学、转学、出国等终止学业需要退还专业

学费的，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专业学费，一学年按十

个月计算，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。学分学费按照第十一条规

定计退。对弄虚作假经学校复查不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入学的，以

及按照学校有关管理规定作退学处理、开除学籍的，不退还专业

学费和学分学费。

学生因故休学，经批准保留学籍暂不退费的，复学后按原年

级的专业标准收取学费，无法复学的比照退学的规定计退学费。

第十三条 实行学分制后，学生提前修满学分毕业的，按第

十一条规定计退专业学费。学生延期毕业的，按月计收专业学费

及住宿费，一学年按十个月计算，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。

第十四条 学生可按学校有关规定申请免听和免修课程。免

听课程，须按要求完成该课程作业和考试，按四分之一的比例缴

纳该课程的学分学费，免修课程，不缴纳学分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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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跨校选课的学生，专业学费按学生学籍所在学校

收取，学分学费按授课学校选课课程的学分收取。

第四章 组织管理

第十六条 学工处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管理处、计划财务处

等相关部门及时沟通新生录取，学生选课，毕业生离校，学籍异

动，学生贷款，学费减、免、缓等信息。

第十七条 各二级学院加强对学生缴费的宣传引导，及时向

学生传递缴费信息，确保学生及时足额缴纳各项费用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方案自 2024 级本科生开始实施，实行“老生

老办法、新生新办法”。

第十九条 本方案由教务处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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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航空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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